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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 
 

 

校党组„2020‟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关于推荐选拔院（系）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

岗位人选的通知 
 

各党工委，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、

委、办，工会、团委：  

因工作需要，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在全校范围内推荐选

拔院（系）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岗位人选共6人。现将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资格及条件 

1、符合《东南大学中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》

规定的干部选拔任用基本条件，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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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岗位人选一般应当具有硕士以上学位、中级以上职称；

一般应当在正科级岗位或相当于正科级岗位工作三年以上。具有

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及专业技术人员，任职资格不受行政级别

及任职年限的限制。 

3、首次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，年龄计算以2019年12

月31日为界。 

4、中共正式党员。身体健康。 

6、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及专业技术人员免面试，

参加由组织部组织的座谈。 

二、推荐方式及时间 

采取校园网上推荐形式（自我推荐、他人推荐、组织推荐）

进行，每人限推荐6名。 

请登陆“组织管理信息系统”完成报名推荐（无需提交书面

材料）、个人信息校核、进展状态查询，具体如下： 

登陆方法：通过一卡通号登陆数字化校园，在信息门户首页

点击“快速通道”，在“管理服务”栏点击“组织”，进入“组织

管理信息系统”，在待办事宜栏点击“正在进行中层干部推荐选拔”

进入推荐模块，可以选择“自我推荐”、“推荐他人”、“组织推荐”

进入相应推荐页面填写并提交。 

推荐、报名截至时间：2020年1月9日17:00。 

注意事项：被推荐人需按要求登陆系统完成个人信息校核，

在学校发布干部面试答辩旁听预告后查询进展状态（资格审查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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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、答辩或座谈通知等）。 

附件： 

1. 院（系）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岗位职责 

2. 组织推荐表 

 

 

 

 

 

 

东南大学党委组织部 

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3 日 

  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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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  院（系）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岗位职责 

 

在院（系）党政领导下，根据学校学生工作部署，负责院（系）

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党团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。主要职责：  

一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党团队伍建设 

1、负责组织制定完善本院（系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办法，制

定院（系）学生工作计划，并负责组织、实施和总结。指导分团委制

定工作计划，并督促其组织、实施和总结。 

2、负责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教育等，做好校

园稳定和突发事件处理等工作。 

3、配合院（系）党委做好意识形态、思想动态、网络思政、舆情

等工作，协助做好校友和社会合作等工作。 

4、负责专兼职辅导员、研究生支教团等的选拔、培养和使用，负

责辅导员、班主任的日常管理和思想、作风建设等工作。 

5、负责学生党支部的组织和思想建设；做好发展党员工作；协助

院（系）党委做好分党校的教学管理工作。 

6、完成上级和院（系）党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二、日常管理工作 

1、负责组织新生入学教育、大类培养管理等工作，配合做好军训

工作。 

2、负责领导院（系）团委开展工作，做好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

学科竞赛、创新创业竞赛以及文体活动等工作。 

3、负责组织学生评优、奖学金评定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、助

学贷款、综合素质测评及违纪处理等工作。 

4、负责学生职业生涯规划、就业指导、文明离校等工作，做好院

（系）负责区域的招生宣传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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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   东南大学中层领导干部选任组织推荐表 

 

被推荐人信息 

姓  名  性 别  政治面貌  

学历、学位  职称 
 

工作单位及职务  联系方式  

推荐岗位  

近三年考核结果  

近三年获校级及

以上奖励情况 
 

推荐理由 

推荐理由：（200—500字） 

 

 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：推荐单位是指院（系）级基层党组织、机关部处。 

 

抄送： 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

务单位。 

 东南大学党委组织部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3 日 印发 


